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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114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國藝會）係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19條第1項(現為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制定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並設立本基金會，旨在營造有利文化藝術工作之發展環境，獎助文化藝術事業以提升文化水準。業務範圍包括輔導辦理文化藝術活動、贊助各項文化藝術事業、獎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及執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所定任務等項目。
國藝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收入5億8,808萬3千元，較113年度增加8,452萬6千元(增幅16.79%)；支出編列5億9,055萬9千元，較113年度增加6,357萬3千元(增幅12.06%)；收支相抵後預計短絀247萬6千元，較113年度減少短絀2,095萬3千元(減幅89.43%)。謹就國藝會114年度預算案相關問題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181870388][bookmark: _Toc413145805][bookmark: _Toc443576988][bookmark: _Toc449528174][bookmark: _Toc481997470][bookmark: _Toc499539090][bookmark: _Toc529896524][bookmark: _Toc22117986][bookmark: _Toc54085643][bookmark: _Toc114817999]一、為達表演團體長期穩定發展目標，允宜強化「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輔導機制，以提升總演出場次與總觀眾人數，並促進售票場次及人數占比成長
國藝會114年度預算案於「補助業務支出」編列「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計畫1億8,467萬3千元，包含補助金費用1億7,830萬元及相關業務費用637萬3千元。經查：
(一)「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旨在補助表演團體運營相關經費，以強化其營運體質俾利永續發展
為強化國內表演藝術團體營運體質並促進長期穩定發展，國藝會辦理「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旨在對音樂、舞蹈、傳統戲曲、現代戲劇等4類別表演團體，按團隊規模與發展階段之差異，透過審鑑合一之評選方式，輔以陪伴及輔導等機制，協助指標性團隊訂定發展目標與策略，並據以核定補助各團隊年度營運經費，補助範圍包含團隊創作及展演計畫所需之營運補助及年度計畫補助等。
(二)112年度總演出場次與總觀眾人數均較111年度減少，且售票場次及人數之占比尚有提升空間，允宜研謀改進
「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補助計畫於108年度至113年8月底接獲申請補助數介於136團至156團間，核定補助團隊數介於86團至91團間，補助金額介於1億4,996萬元至1億5,548萬元間(詳表1)，核定補助之團隊數概呈微幅增加。
另依受國藝會補助團隊營運成果統計表，108至112年度受補助團隊演出總場次(含售票及非售票，以下同)介於4,625場至6,599場間，其中售票場次由108年度3,082場降至110年度2,028場，111年度雖增為3,065場，惟112年度復降至2,522場，較111年度減少543場，約減17.72%，且112年度售票場次占總演出場次之比率為46.66%(詳表2)，顯示售票場次及其占比均未回復至COVID-19疫情前(108年度)之水準。
而108至112年度受補助團隊營運成果之總觀眾人數(含售票及非售票，以下同)介於149萬人至614萬9千人間，其中售票人數介於36萬4千人至77萬1千人間，售票人數占總人數之比率最低為110年度5.92%，最高為108年度45.68%，然112年度總觀眾人數為212萬2千人，較111年度328萬1千人之減幅35.32%，售票人數占總人數之比率為34.68%，亦尚未回復至COVID-19疫情前(108年度)之水準。允宜研謀強化輔導機制，以有效提升總演出場次與總觀眾人數，並促進售票場次及人數占比之成長，俾提升表演藝術團體營運體質。



表1  108至113年度「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預算及執行情形統計表                                    
單位：團；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申請補助
	核定補助

	
	
	團隊數
	金  額
	團隊數
	金  額

	108
	149,960
	149
	419,353
	86
	149,960

	109
	154,210
	138
	364,584
	88
	154,210

	110
	154,290
	146
	396,951
	86
	154,290

	111
	155,480
	148
	388,010
	91
	155,480

	112
	154,280
	156
	427,425
	89
	154,280

	113
	153,520
	136
	363,334
	90
	153,520


說    明：113年度申請及核定補助資料為迄8月底執行數。
資料來源：國藝會提供。
表2  108至113年度「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之受補助團隊營運成果統計表                             單位：團；場；千人；%
	年度
	團隊數
	演出場次
	觀眾人數

	
	
	總場次
	售票
場次
	占比
	總人數
	售票
人數
	占比

	108
	86
	5,771
	3,082
	53.40
	1,688
	771
	45.68

	109
	88
	4,625
	2,071
	44.78
	1,490
	483
	32.42

	110
	86
	6,259
	2,028
	32.40
	6,149
	364
	5.92

	111
	91
	6,599
	3,065
	46.45
	3,281
	583
	17.77

	112
	88
	5,405
	2,522
	46.66
	2,122
	736
	34.68

	113
	90
	3,144
	1,437
	45.71
	3,223
	290
	9.00


說    明：1.113年度為迄8月底執行數。
2.112年度原核定補助計89團，嗣因有團隊撤案，爰實際補助團隊數為88團。
資料來源：國藝會提供。
綜上，112年度「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之受補助團隊總演出場次及總觀眾人數均較111年度減少，且112年度售票場次與人數分別占總場次及總觀眾人數之比率亦未回復至COVID-19疫情發生前(108年度)之水準，允宜研謀善策強化輔導機制，以有效提升總演出場次與總觀眾人數，促進售票場次及人數占比之成長，俾達強化表演藝術團體營運體質及長期穩定發展之目標。


[bookmark: _Toc114817997][bookmark: _Toc181870389][bookmark: _Toc22117985][bookmark: _Toc54085642][bookmark: _Toc114817998]二、國藝會基金餘額仍未達法定數額，允宜積極拓展民間捐助，以增裕基金餘額
國藝會114年底基金餘額預計為68億8,000萬元，經查：
(一)國藝會法定任務係輔導辦理文化藝術活動及贊助各項藝文事業等
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為輔導辦理文化藝術活動，贊助藝文事業，設置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藝會據此設立[footnoteRef:1]，且同法訂有專章規範其應辦理事項，包含應定期頒發各類國家文藝獎，訂定各類文化藝術獎勵、補助相關辦法，提供文化藝術資訊及法律諮詢等。另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6條規定：「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如下：一、輔導辦理文化藝術活動。二、贊助各項文化藝術事業。三、獎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四、執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所定之任務。」爰該會應配合推動文化藝術之相關業務。 [1: 國藝會於85年成立，原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為輔導辦理文化藝術活動，贊助各項藝文事業及執行本條例所定之任務，設置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非現行法規)] 

(二)國藝會基金餘額仍未達法定數額，允宜研謀善策以有效提升民間捐助成果
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本基金會之基金以新臺幣壹佰億元為目標，其來源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除鼓勵民間捐助外，並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捐助，在十年內收足全部之基金。」同條第2項規定：「創立基金新臺幣貳拾億元，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捐助之。」國藝會85年度成立之初，由文化部(時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同)移交國藝會之基金餘額及其孳息共計23億3,491萬5,059元，並自該年度起，以每年度編列預算方式挹注基金[footnoteRef:2]。 [2: 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規定略以，基金總額以100億元為目標。又該會規劃之基金來源包含政府捐贈60億元，餘40億元由民間捐助；政府捐贈金額已於92年達60億元。] 

揆國藝會101至114年度基金餘額(詳表1)，104、106及111年度依該會董事會決議，將103年度國藝之友賸餘76萬元、106年度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募款收入結餘款40萬2千元及110年度基金累積賸餘6億3,163萬8千元轉入基金餘額；又國藝會甫於113年4月董事會作成決議，由累計餘絀提撥2億元至基金餘額，惟拓增民間捐助部分則尚無進展，致迄114年底預計基金餘額仍未達法定數額之7成，顯未符合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4條規定，允宜積極研謀改善。
表1  國藝會101至114年度基金餘額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101～103
	104
	105
	106
	107～110
	111
	112
	113
	114

	基金餘額
	6,047,200
	6,047,960
	6,047,960
	6,048,362
	6,048,362
	6,680,000
	6,680,000
	6,680,000
	6,880,000

	與上期比
較增減數
	0
	760
	0
	402
	0
	631,638
	0
	0
	200,000


說    明：101至112年度為決算數，113及114年度為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國藝會提供。
綜上，國藝會114年度預算案基金餘額為68.8億元，尚未達法定目標100億元，主要係因民間捐助目標未達成，為避免過度倚賴政府捐助，允宜研謀善策以拓增民間捐助，俾達法定之基金餘額目標。

[bookmark: _Toc181870390]三、112年度國藝之友會員人數較107年度減少逾20%，允宜研謀良策提升入會意願，以達藝術與企業相互交流合作之效
國藝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受贈收入」2,000萬元，包括國藝之友之會費收入及專案補助贊助款等，惟迄113年8月底國藝之友會員人數大幅減少，亟待加強會員招募作業，以提升計畫推動績效。茲說明如下：
(一)為充實國內藝文生態能量及促進長期發展，國藝會設置國藝之友以鼓勵民間資源投入
鑑於政府資源有限，為積極鼓勵民間資源投入，提供國內藝文生態能量，以利藝文界長期發展，爰國藝會於93年展開國藝之友計畫，推動民間企業與文化藝術領域之專業交流與資源共享，並在兼顧雙方需求下，觸發合作可能性，期使企業界能以藝文界之能量，作為提升產業競爭力之創意資源，並讓藝文組織獲取企業化營運之經驗知識或實質資助，以達永續經營文化藝術之目標。而據國藝之友組織辦法[footnoteRef:3]規定，會員年費收入用於辦理藝企交流、促進國藝之友會員各項親近藝文活動及其業務相關之支出。 [3:  其任務包含1.建立企業與藝文組織互動交流之平台。2.辦理會員聚會、參訪與講座等相關活動，提供企業親近藝文之機會。3.媒合藝文組織與企業之合作及贊助關係。4.促成藝企資源有效整合，達成雙贏目標。5.推動藝企合作之研究、出版與推廣。] 

(二)112年度國藝之友會員人數較107年度減少逾20%，且迄113年8月底會員更僅餘34人，允宜研謀良策提升入會意願，以促進藝術與企業相互交流
據國藝之友組織辦法規定，其會員資格之初核為國藝會執行事項，會員資格除會費於成立前繳交者於成立時起算外，均以會費繳納日起算為期1年，1年期滿後60日內未繳納次年會費，視同放棄會員資格；據國藝會提供107年度至113年8月底資料顯示，107年度國藝之友會員人數77人，惟112年度會員人數已減至60人，較107年度之減幅達22.08%，且迄113年8月底更降至34人，人數明顯減少且會費收入亦隨之下降(詳表1)，顯示國藝之友會員人數亟待提升，允宜加強會員招募作業，俾增進藝企交流成效。
表1  107至114年度「國藝之友」會員人數及會費收入概況表
單位：人；新臺幣千元
	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會員
人數
	77
	65
	66
	64
	60
	60
	34
	58

	會費
收入
	7,700
	6,500
	6,600
	6,400
	6,000
	6,000
	3,400
	5,800


說    明：1.107至112年度為決算數、113年度為迄8月底實際數、114年度為預算案數。
2.會費每年10萬元。
資料來源：國藝會提供。
綜上，為鼓勵民間資源投入，協助國藝會辦理藝企交流合作，達成永續經營文化藝術之目標，國藝會設置「國藝之友」，惟112年度國藝之友會員人數僅60人，較107年度減少逾20%，致運用於藝文活動等收入亦隨之下滑，允宜研謀良策提升入會意願，以達藝術與企業相互交流合作之效。

[bookmark: _Toc181870391]四、近年補助成果數位化建置上網成效尚有提升空間，允宜加速辦理以擴大補助成果檔案庫運用效益
國藝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補助成果檔案庫建置與維運」145萬元及「補助成果檔案庫應用與推廣」100萬元，主要係補助成果檔案庫之建置與維運，及透過數位媒體、文宣或實體活動等推廣之相關支出。經查：
(一)補助成果檔案庫建置與維運、應用與推廣主要係將補助計畫成果建置上網，並推廣至社會大眾及藝文社群
國藝會主要任務為輔導辦理文化藝術活動及支持藝術創作者與團體，並贊助各項文化藝術事業、獎助文化藝術工作者。為促進臺灣當代藝術社群之合作與知識分享，該會於106年辦理「補助成果檔案庫建置與維運」計畫，將歷年補助計畫成果檔案上網公開，提供大眾查閱瀏覽；另規劃「補助成果檔案庫應用與推廣」計畫，提供外部專業團隊或研究人員，以累積與梳理臺灣當代藝術發展脈絡，重新檢視各項目補助辦理成效，並透過數位媒體或實體活動等方式辦理，達到補助成果擴大應用與推廣之效益。
(二)允宜加速辦理數位化建置上網進度，以提高數位化比率
國藝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245萬元，用以辦理「補助成果檔案庫建置與維運」及「補助成果檔案庫應用與推廣」計畫，旨在提供檔案儲存空間及提升檔案調閱之效能，以加強補助成果之應用。據該會統計，迄113年8月底該檔案庫累計補助成果計2萬422件，累計數位化建置上網件數計1萬1,895件；惟揆近3年度(110至112年度)補助成果待數位化建置上網件數較前1年度減少比率介於4.46%至6.56%間，僅微幅減少，且迄113年8月底待數位化建置上網尚有8,527件(詳表1)，允宜加速辦理補助成果數位化進度，並將補助成果開放共享。
表1  109年度至113年8月底補助成果檔案庫數位化建置上網情形
單位：件數；%
	年度
	累計成果數(A)
	累計數位化建置上網件數(B)
	待數位化建置上網件數(C=A-B)
	待數位化建置上網件數(C)較前1年度減少比率

	109
	17,074
	6,851
	10,223
	-

	110
	17,971
	8,204
	9,767
	4.46

	111
	18,930
	9,651
	9,279
	5.00

	112
	19,879
	11,209
	8,670
	6.56

	113
	20,422
	11,895
	8,527
	1.65


說    明：113年度為截至8月底執行數。
資料來源：國藝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綜上，國藝會114年度持續辦理「補助成果檔案庫建置與維運」及「補助成果檔案庫應用與推廣」計畫，將歷年所獲得之補助計畫成果擴大應用公開上網，以供大眾或研究人員查閱瀏覽，惟近年補助成果數位化建置上網成效尚有提升空間，允宜加速辦理數位化進度，以擴大補助成果檔案庫運用效益。
[bookmark: _Toc181870392][bookmark: _Toc22117987][bookmark: _Toc54085644][bookmark: _Toc114818000]五、為減緩應付補助款漸增現象並提升補助資源運用成效，允宜確實控管執行期程並強化相關審核監督作業
國藝會114年度預算案「補助業務支出」編列4億5,821萬7千元，占總支出5億9,055萬9千元之77.59%，較113年度預算增加5,505萬4千元(增幅13.66%)。經查：
(一)國藝會之主要支出係補助業務支出 
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為輔導辦理文化藝術活動，贊助藝文事業，設置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同條第2項規定：「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應定期頒發各類國家文藝獎，訂定各類文化藝術獎勵、補助相關辦法，提供文化藝術資訊及法律諮詢。」爰補助業務為國藝會之法定職掌。
該會補助業務支出決算由107年度3億7,900萬元增至111年度6億2,863萬7千元，112年度則下降為3億9,760萬9千元。又107至112年度補助業務支出占各該年度總支出之比率介於77.13%至85.14%間(詳表1)，且113與114年度預算(案)補助業務支出占該年度總支出比率亦分別為76.5%及77.59%，顯示補助業務支出為該會主要業務項目。
表1  107至112年度國藝會補助業務支出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總支出
	460,675
	490,303
	470,527
	493,170
	738,354
	512,511

	補助業務支出
	379,000
	388,315
	374,563
	380,382
	628,637
	397,609

	補助業務支出占總支出比率
	82.27
	79.20
	79.60
	77.13
	85.14
	77.58


說    明：表列補助款支出金額含辦理補助業務所發生之相關費用支出，包含董事小組、評審審查會相關費用及考核訪視差旅費等。
資料來源：國藝會提供。
(二)應付補助款金額概呈增加趨勢，且以前年度應付補助款占比漸增，允宜加強控管執行期程並積極辦理相關審核監督與核撥作業
國藝會107年度應付補助款決算數為1億6,298萬6千元，包含105及以前年度核定者1,910萬5千元(占11.72%)、106年度核定者2,090萬8千元(占12.83%)、107年度核定者1億2,297萬3千元(占75.45%)，而112年度應付補助款決算數為3億4,498萬2千元，包含110及以前年度核定者3,506萬3千元(占10.16%)、111年度核定者1億7,434萬5千元(占50.54%)、112年度核定者1億3,557萬4千元(占39.3%)；以上，近年應付補助款總數概呈增加趨勢，且應付補助款中屬當年度者由107年度之75.45%，降至112年度之39.3%，而屬以前年度者卻由107年度之24.55%，增至112年度之60.7%（詳表2）。顯示補助計畫未能依預定進度執行，或因屬跨年期補助計畫所致[footnoteRef:4]，允宜注意控管補助案件之執行期程，並加強辦理相關審核監督與核撥作業，以確保補助經費運用成效。 [4: 詢據國藝會表示，係因部分申請補助案件為跨年期補助計畫所致。] 

表2  107至112年度國藝會應付補助款決算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應付補助款

	
	
	合計
	前年度及
以前年度
	上年度
	當年度

	107年度
	金額
	162,986
	19,105
	20,908
	122,973

	
	占比
	100.00
	11.72
	12.83
	75.45

	108年度
	金額
	165,641
	13,146
	40,299
	112,196

	
	占比
	100.00
	7.94
	24.33
	67.73

	109年度
	金額
	196,113
	27,062
	41,756
	127,295

	
	占比
	100.00
	13.80
	21.29
	64.91

	110年度
	金額
	218,394
	31,847
	48,242
	138,305

	
	占比
	100.00
	14.58
	22.09
	63.33

	111年度
	金額
	410,255
	30,272
	51,311
	328,672

	
	占比
	100.00
	7.38
	12.51
	80.11

	112年度
	金額
	344,982
	35,063
	174,345
	135,574

	
	占比
	100.00
	10.16
	50.54
	39.30


資料來源：國藝會提供。
[bookmark: _Toc114818001]綜上，國藝會主要支出係補助業務支出，鑑於107至112年度之應付補助款決算數概呈增加趨勢，且屬以前年度之應付補助款占比亦漸增，為落實補助經費運用成效，允宜加強控管執行期程並積極辦理相關審核監督與核撥作業。
 (分機：1941 方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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